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

淄政办字〔2022〕70号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贯彻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”的工作方针，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，扩大保护范围、加大保护力度、做好传播普及，切实提升系统性保护水平，逐步形成科学规范、运行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，持续打造“齐国故都”“聊斋故里”“陶琉名城”“世界足球起源地”等文化名片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二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记录工作。组织开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，妥善保存有关实物、资料。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记录工程，广泛发动社会记录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，提高专业记录水平，加强档案和记录成果的社会利用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区县政府（含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下同）〕

（二）丰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加大市、区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挖掘培育力度，鼓励我市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省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进一步丰富完善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。夯实代表项目保护单位责任，加强绩效评估和动态管理，加大与代表性项目相关的文化空间保护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
（三）壮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队伍。鼓励各级保护单位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培育力度，开展评估和动态管理。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研修培训，提升技能艺能，创新传承人培养模式，支持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带徒授艺、传承传习和传播推广活动。实施传承梯队建设工程，加大50岁以下中青年传承人发现和培养力度，不断壮大传承队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商务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
（四）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水平。挖掘淄川上端士等传统村落、周村古商城等历史文化街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，建设一批省级文化生态名村、名镇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区进行整体保护，支持县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，争创一批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。提升周村商埠文化生态保护区、博山陶琉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
（五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建设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、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。鼓励社会力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依托，与文化和旅游产业基地、旅游景区等相结合，兴办各类传承体验设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
（六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体系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研究力量，开拓研究领域和学术立项，统筹整合资源，深入研究和提炼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、历史和学术价值，重点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特色，开展应用型研究，支持开展各类学术研讨，推出一批研究专著和理论研究成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市有关部门，各区县政府）

（七）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。利用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、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、重要传统节日等节点，组织开展宣传展示，办好淄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等系列活动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入国民教育体系，常态化开展“非遗进校园”活动。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教育普及，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教育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
（八）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积极参加“河和之契：黄河流域、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示周”等活动，做好与黄河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挖掘、保护、传承、弘扬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和评价体系。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，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
（二）提升法治化水平。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执法检查机制。进一步健全保护体系,支持各区县研究制定本地区扶持政策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化水平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法教育，切实提高群众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
（三）强化机构队伍建设。各级要依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职能部门，统筹使用编制资源，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量与其职责任务相适应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有关干部教育培训内容。充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员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智库建设，充分发挥专家咨询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编办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区县政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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